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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S Plus网站 
目前访问我们www.iasplus.com 
网站的人数已超过六百七十万。

我们的目标是在互联网上提供国

际财务报告相关新闻的最佳综合

资讯。敬请定期查阅。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对“何为报告主体？”的考虑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于 2008年 5月 29日发布了一份讨论

文件 —《对更完善的财务报告概念框架的初步意见－报告主

体》。该讨论文件是理事会与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
制定一致的概念框架的联合项目的下一步，并考虑在制定拟纳入该

概念框架的报告主体概念时所涉及事项。 

征求意见截止期为 2008年 9月 29日。 

虽然该讨论文件阐述了理事会对若干与控制相关的关键事项的初步

意见，有关特定准则的工作（最受关注的是企业合并项目）仍在继

续。 

报告主体概念 
《概念框架》项目的其他部分已得出结论，财务报告的目标是提供

关于报告主体的、有助于作为资金提供者的现有及潜在投资者、贷

款人及其他债权人作出经济决策的财务信息。基于这一原则，理事

会认为在《概念框架》中广义描述（而非精确定义）报告主体的界

定特征对将是有用的。 

该讨论文件建议，报告主体应描述为“现有及潜在权益投资者、贷

款人及其他资金提供者所关注的业务活动的特定领域(circumscribed 
area)”，并同时建议报告主体不应仅限于其结构为法人主体的业务

活动——因此独资经营企业、合伙企业、联合体和多个主体组成的

集团均属于上述范围。 

集团报告主体的组成部分 
该讨论文件的第 2部分阐述了在多个主体组成的集团中，如何界定

权益投资者、贷款人及其他资金提供者所关注的业务活动领域。 

理事会的初步意见是集团报告主体的组成部分应以控制权为基础。

该讨论文件建议，集团报告主体组成部分应主要采用“控制主体”

模式来确定，在该模式下集团报告主体由控制主体（母公司）及该

主体控制下的其他主体（即，其子公司）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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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讨论文件同时允许在某些有限的情况下运用“同一控制”模

式，从而为两家或多家同一控制下的主体编制“汇总”财务报表

提供依据。 例如，如果贷款人向某一个别投资者控制下的多家

公司提供资金，则可能存在上述情况。 

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 
为符合提供有用信息的目标，理事会建议母公司应列报合并财务

报表。并不禁止主体列报母公司的单独财务报表，前提是该财务

报表须与合并财务报表一起纳入同一份报告。 

理事会同时得出结论，合并财务报表应从集团报告主体的角度

（“主体”法），而非母公司股东的角度（“所有者”法）编

制。 

 

 

 

 

 

 

 

 

 

 

 

 

 

 

 

 
若需获得有关 Deloitte Touche Tohmatsu 的更多资料，请登录我们的网站 www.deloitte.com。  

德勤为各行各业的上市及非上市客户提供审计、税务、企业管理咨询及财务咨询服务。德勤成员所网

络遍及全球 140 个国家，凭借其世界一流的专业服务能力及对本地市场渊博的知识，协助客户在全球

各地取得商业成功。德勤 150,000 名专业人士致力于追求卓越，树立典范。  
 
德勤的专业人士融合在以恪守诚信、卓越服务、同心协力和融贯东西为本的德勤企业文化中。德勤团

队崇尚持续学习、愿意迎接挑战以及注重专业发展。德勤专业人士积极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建立公众

的信任，为所在的社群带来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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